澎湖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學
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研習計畫
1、 依    據：
(1)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3) 依據澎湖縣政府115年0月0日府教學字第0000000號函。
二、目    的：

（1） 協助學校相關人員瞭解生涯發展教育相關業務及本學年度工作要項。
（2） 落實教育部十二年國民教育適性輔導工作政策，協助學校整合校內資源及學生生涯規劃。
（3） 協助教師能更完善掌握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知識及技能，以引導學生規劃未來生涯。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
四、辦理時間：

五、研習地點： 
六、參加對象： 
七、參加人數：

八、參與人員所屬單位請予以公(差)假登記，。

九、報名：
十、研習內容： 
十一、研習經費：
(1) 參加人員所需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相關經費支出。
(2)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及澎湖縣政府相關經費支應，經費預算詳如附件。
十二、辦理本計畫之相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本計畫陳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澎湖縣政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縣(市)政府
	子2-1：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宣導研習

	計畫期程：115年8月1日至 116年7月31日(應結報日期116年9月30日前)

	經費項目
	申請計畫金額(元)
	說明

	
	單價
	數量
	總價
	

	業務費
	講座鐘點費
	
	
	
	

	
	短程車(船)資及運費
	
	
	
	

	
	教材及資料印製費
	
	
	
	

	
	活動材料費
	
	
	
	

	
	膳費
	
	
	
	

	
	場地佈置費
	
	
	
	

	
	雜支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總計
	                                                          元

	備註：

1. 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業務費項下可流用至其它同屬所編列的項目，惟流用比例端視各縣市政府是否另有規定，並函請各縣市政府釋疑。

2. 未列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之項目經費，得視實際需要編列，惟不計於國教署補助經費項目內。

3. 本經費概算表由各縣市政府核章。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單位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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